
证券代码：300660       证券简称：江苏雷利         公告编号：2022-053 

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

智科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

交所”）上市辅导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中。 

2、鼎智科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存在无

法通过北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的风险。 

3、鼎智科技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概述 

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月 27 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鼎智科技

（证券代码：873593）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公开发行”）。本次公开发行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 

二、鼎智科技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 年 4月 16日 

法定代表人：丁泉军  

 



注册资本：34,714,239 元人民币 

住所：常州经济开发区潞城街道龙锦路 355 号 

经营范围：电机制造；微特电机及组件制造；微特电机及组件销售；电机及

其控制系统研发；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齿

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

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16,579,600 47.7602 

2 丁泉军 8,604,747 24.7874 

3 常州市艾和利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09,440 3.7721 

4 江苏常州东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63,829 3.0645 

5 常州力和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92,800 2.8599 

6 常州鼎利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34,159 2.4029 

7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709,219 2.043 

8 邵莉平 659,303 1.8992 

9 成都香城绿色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2,000 1.5325 

10 夏伯函 445,754 1.2841 

11 陈才伟 420,000 1.2099 

12 时立强 357,120 1.0287 

13 钱勇 354,610 1.0215 

14 常州科创苗圃企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54,609 1.0215 

15 嘉兴申毅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4,600 1.0215 

16 常州鼎惠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8,807 0.8896 

17 郭燕 300,606 0.8659 

18 常州中健隆岳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3,600 0.817 

19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141,800 0.4085 

20 娄安云 98,036 0.2824 

21 其他公众投资者 9,600 0.0279 

合   计 34,714,239 100 

(二) 其他有关情况 



鼎智科技自 2021 年 6月 3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

股转系统”）挂牌，2022 年 5 月 23 日起，鼎智科技调入创新层，符合“在全国股

转系统连续挂牌满 12 个月的创新层挂牌公司”的条件，满足申报北交所上市的前

提条件。 

根据鼎智科技已披露的《2021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度、2021 年度经审计的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

别为 3430.37 万元、4959.51 万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56.24%、49.88%，财务指标符合《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2.1.3 条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的条件。挂牌公司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条件，且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2.1.4

条规定的不得在北交所上市情形。 

三、 本次公开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 1 元。 

2、发行数量：公司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11,572,000

股，或不超过 13,307,800 股（全额行使本次股票发行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下)。 

公司及主承销商可以根据具体发行情况择机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采用超额

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15%（即不超过

1,735,800 股)，且发行后公众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公司股本总额的 25%；最终发

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协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确定。 

本次发行及上市采用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含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量)的 20%。 

3、发行对象范围：已开通北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权限的合格投资者，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禁止认购的除外。 

4、定价方式：通过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自主协商选择直接定价、合格投资者网

上竞价或网下询价等方式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定价方式将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与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及监管要求协商确定。 

5、发行价格：发行底价为 40.00 元/股。 



6、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1 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30,830.00 30,830.00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109.00 8,109.00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6,000.00 6,000.00 

合计 44,939.00 44,939.00 

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上述投资项目的轻重缓急顺序投入。若本次

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资金总额,不足部分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其

他融资方式解决。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大于拟投入资金总额，发行人将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妥善安排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超募资

金原则上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不用于开展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

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等，并在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如

需）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

通过自筹资金先行部分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7、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8、发行完成后股票上市的相关安排：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票将在北交所上

市，上市当日公司股票即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公司将遵守《北京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规范性文件关于股票限售期的要求。 

9、决议有效期：经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10、其他事项说明（如适用）：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最终发行上市方案以北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方案为准。 

四、鼎智科技本次公开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鼎智科技本次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有利于鼎智科技进一步提升技术研

发和产能，增强医疗诊断、工业控制、半导体及精密电子等领域的布局，巩固市

场优势地位，做强做优，提升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

司对其持股比例将由 47.76%降至 34.53%（按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测算，不行

使超额配售权则为 35.82%），不影响公司对鼎智科技的实际控制权，公司仍为鼎智



科技的控股股东。 

五、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鼎智科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

所上市辅导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中。 

2、鼎智科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存在无

法通过北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的风险。 

3、鼎智科技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7日 


